
子計畫二 

高雄市 114 學年度「金融基礎教育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2年12月18日發布「金融知

識普及工作第七期推動計畫（113年至115年）」及「114 年度金融

基礎教育推廣合作計畫」。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年 6 月 25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45502340號函。 
三、 本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金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精進推

廣計畫。

貳、 計畫目標

一、 提升教師以議題融入相關學習領域課程之意願、研發設計應用金

融基礎教育教案之能力，落實素養導向金融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二、 落實金融基礎教育紮根工作，建立學生正確消費及理財、信用之價

值觀；培養學生對於金融知識的學習興趣與正確觀念。 
三、 形塑健康金錢價值觀，從愛與陪伴下一代開始，期在輕鬆有趣的互

動中增進金融智能，避免弱勢階層社會複製。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輔導單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三、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四、 承辦單位：高雄市立右昌國中、高雄市立鳳山區中正國小。

肆、 實施策略

一、 邀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辦單位講師前來舉辦專業金融

講座，增進教師金融知識，了解推動金融基礎教育之重要性，提升

進行金融基礎教育推動之意願。

二、 協調社會領域及綜合領域教師利用領域時間，進行金融基礎教育

教案研發。

三、 透過輔導團協助進行推廣，促使教師了解金融基礎教育基本概念

及教學架構，體驗素養導向金融教育教材暨融入教學案例分享。

四、 進行金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設計發想及課程設計分組報告。

五、 教師參與增能研習活動，請所屬學校核予公（差）假登記出席。



伍、 辦理場次：

一、 場次一

（一） 主題：金融基礎教育融入素養導向課程實作—以「從投資陷

阱談理財教學」為例。 
(二)內容：

1. 介紹相關金融教育教學資源

2. 示範如何運用教學資源及融入各領域課程

3. 產出教學示例

(三)辦理時間：114年11月1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

時30分。

(四)參加對象：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本市高中職、國中及國小教師，

參加人數預計30人。本場次相關工作人員，及經校方核定得以

公假參加本場次研習，並經報名核准且全程參與的教師，得於

本研習結束後法定期限內自行擇期補休(課務自理)。

(五)地點：本市右昌國中校史室。

(六)講師：新竹市立竹光國中林銘傳教師。

(七)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代碼：5213329。

二、 場次二：

（一） 主題：養成防詐腦，一起防詐 NOW!—自防詐談金融教育的教

學設計。 

(二)辦理時間：114年11月8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

時30分。

(三)參加對象：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本市國中教師，參加人數預計30

人；另有餘額可開放各級學校教師報名。本場次相關工作人

員，及經校方核定得以公假參加本場次研習，並經報名核准

且全程參與的教師，得於本研習結束後法定期限內自行擇期

補休(課務自理)。

(四)地點：本市右昌國中校史室。

(五)講師：桃園市立平興國中鍾翠芬教師。

(六)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代碼：5213335。

三、 場次三：

（一） 主題：國小理財教育～教室裡如何與孩子談理財

(二)辦理時間：114年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三)參加對象：本市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或對金融理財教育有興趣的

老師，參加人數預計30人。本場次相關工作人員，及經校方核

定得以公假參加本場次研習，並經報名核准且全程參與的教

師，得於本研習結束後2法定期限內自行擇期補休課務需自理。

(四)地點：本市鳳山區中正國小。

(五)講師：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小甘文淵教師。



（六）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代碼：5179654。

陸、 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高雄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金融基礎教

育融入教學精進推廣計畫」項下支應。

柒、 預期成效

一、提升教師推廣金融基礎教育之專業知能。

二、培養教師產出金融基礎教育融入該領域教案設計之能力，並確實

規畫相關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及成效。

捌、 獎勵

計畫執行完成後，相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

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壹拾、本計畫經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